仲裁案件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声明书

各方当事人填写：

	受送达人名称
	

	送达地址
	

	传真号码
	
	联系人及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立案时填写：

	被申请人名称
	

	送达地址
	

	传真号码
	
	联系人及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声明人声明如下：

1．声明人所声明的自己的相关资料属实。申请人所提供的被申请人相关资料属实。

2．仲裁机构在对声明人及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后有权要求声明人、申请人重新／补充提供相关资料。声明人、申请人未重新／补充提供相关资料的，视为未向仲裁机构提供资料。

3．被申请人提供的己方相关资料与申请人立案时提供的资料不一致的，以被申请人提供的己方相关资料为准。但被申请人提供相关资料前仲裁机构已进行的送达仍然有效。

4．申请人有义务向仲裁机构提供被申请人的准确送达地址及其他相关资料，申请人对向仲裁机构提供的被申请人的相关资料承担法律后果。

5．仲裁机构按照声明人提供的资料邮递寄送、电子邮件寄送、传真的仲裁法律文书只要到达声明人送达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及传真发送成功即视为德阳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法律文书已经送达，声明人将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行使仲裁权利并履行仲裁义务。

6．声明人相关资料变更必须提前7日通知仲裁机构。声明人未通知或迟延通知的，声明人不得以相关资料变更为理由对该部分法律文书的送达提出异议。申请人了解到被申请人相关资料变更的，有义务及时通知仲裁机构。

7．仲裁机构有权采用口头、传真、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声明人参加证据交换，声明人应及时到仲裁机构参加证据交换。声明人申请采用邮寄、传真、委托其他仲裁委员会或公证机关等方式送达相关证据交换资料，由此增加的费用由声明人自行承担。
8．声明人知道或者理应知道《德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未被遵守，但仍参加仲裁程序或继续进行仲裁程序而且不对此不遵守情况及时地明示地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

声明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